龙池镇农村公益性墓地（一期）收费定价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农村公益性公墓管理，规范收费行为，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为殡葬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现结合我市实际，对龙池镇农村公益性墓地（一期）收费标准提出如下定价方案：

一、定价依据

（一）政策依据

1.《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2〕673号）：公益性公墓收费标准，由各地价格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在成本监审或成本调查的基础上，按照非营利并兼顾居民承受能力的原则核定。

2.《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民政厅关于加强殡葬服务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12〕989号）：公益性公墓收费属经营服务性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按分级管理的原则，由各市（州）、县（区）同级发改部门会同民政部门在成本监审或成本调查的基础上，按照非营利并兼顾居民承受能力的原则制定。公益性公墓收费标准应包含公墓墓穴价格和合同期内公墓维护管理费两部分。

3.《四川省定价目录（2021年版）》：授权县人民政府制定公益性公墓收费、公墓维护管理费收费标准。

（二）成本依据

根据龙池镇人民政府提供的相关资料，结合项目建设情况，经成本调查、分析测算，龙池镇农村公益性墓地（一期）墓穴成本为3608.61元/位，墓穴维护管理费成本为112.81 元/位·年。

二、定价原则

按照非营利并兼顾居民承受能力的原则，综合考虑峨眉山市经济社会发展、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制定公益性墓地收费标准。

三、主要内容

（一）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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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葬对象

    按照《四川省公墓管理条例》规定执行。
四、实施时间
  从批复文件印发之日起执行。执行期间，如国家、省、市对殡葬服务收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